
广元市人民政府

广府复〔2021〕10号
广元市人民政府
关于2021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批复
市应急管理局：
你局《关于审定<2021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请示》（广应急〔2021〕41号）收悉。经研究，同意你局提出的《2021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请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加强计划管理，认真组织开展，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监督检查中要严格落实中央、省、市有关规定，确保工作实效、减轻基层负担。
此复。

附件：2021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广元市人民政府
2021年3月27日
附件
2021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职责，科学统筹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根据《安全生产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监督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4号）《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原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和市委办、市政府办《关于印发<广元市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通知》（广委办〔2019〕47号）等规定，编制2021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由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实施。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主要任务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紧紧围绕深化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认真履行监管监察职责，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为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和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提供坚实的安全生产保障。
（二）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遵循“分级属地、分类统筹、突出重点、采用随机”和“提升质量、减少数量，提升强度、减少密度”的原则，科学安排部署行政许可、综合监管、事故调查处理、投诉举报调查核实、行业领域安全隐患专项整治以及宣传教育培训等计划性监督检查工作。明确市应急管理局年度监督检查的范围和数量，合理分类重点检查单位和一般检查单位。经统计，全市市场主体名录库的企业为1190家，其中：一般检查单位997家，重点检查单位193家。对997家一般单位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各县区应急管理局列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作为市应急管理局的日常监管对象。市应急管理局对193家重点检查单位实行全覆盖检查，并按照4%的比例随机抽取一般检查单位31家进行检查，全年共计监察生产经营单位224家，占全市市场主体名录库的18.8%。通过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进一步促进全市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防震减灾等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杜绝重大及以上事故，遏制较大事故发生，努力减少一般事故，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二、监督检查力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监督检查力量。

1.机构设置情况。根据机构职能职责“三定方案”，市应急管理局负有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责的内设机构共有7个：安全生产基础管理科、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煤矿安全监管科、救援协调与预案管理科、地震与地质灾害救援科、人事与教育训练科、调查评估与统计科；负有执法监督、行政许可职责的内设机构1个：政策法规科（行政审批科）；负有安全生产监察执法职责的直属事业单位2个：市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支队、市煤炭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大队。

2.监督检查人员情况。局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具备执法资格证人员共计83人，承担监督检查任务的实际在岗人员共有42人（含6名分管监管执法领导）。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1.总法定工作日。按照原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文件要求，总法定工作日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和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的乘积。目前，市应急管理局在岗行政执法人员共42人，2021年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为250天（全年总天数365天-法定公休日104天-法定节假日11天=250天）。因此，2021年总法定工作日为10500天（42人×250天=10500天）。

2.其他执法工作日。如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实施行政许可、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等执法工作，约4782个工作日。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巡查、督查、考核等）：12次×12人×3天= 432个工作日。

（2）实施行政许可：预计需用700个工作日。

（3）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20起×6人×10天=1200个工作日。

（4）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40起×3人×4天=480个工作日。

（5）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预计需用520个工作日。
（6）法制审核、执法监督检查、案卷评查及举行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预计需用400个工作日。

（7）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预计需用300个工作日。

（8）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预计需用750个工作日。
3.非执法工作日：3990个工作日。

（1）机关值班：应急值班42人×36天=1512个工作日。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42人×30天= 1386个工作日。

（3）参加党群活动：42人×10天=420个工作日。

（4）病、事假：42×3天=126个工作日。

（5）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42人×13天=546个工作日。

4.监督检查工作日：1728个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10500-4782-3990=1728个工作日。按每次平均3名、每家次检查平均耗时2天测算，其中：重点检查1320个工作日，一般检查408个工作日。

三、监督检查单位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根据原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文件规定，重点检查单位范围为：

1.安全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1)煤矿、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场或者排土场边坡高度200米以上的露天矿山，高压高含硫石油天然气开采生产经营单位；(2)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3)烟花爆竹批发单位；(4)金属冶炼生产经营单位；(5)涉爆粉尘生产经营单位；(6)存在高危粉尘、高毒作业、放射性作业以及其他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的生产经营单位；(7)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未达标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不到位的生产经营单位。

2.近三年发生过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

3.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

4.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

5.试生产或者复工复产的生产经营单位。

6.其他应当纳入重点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重点检查单位数量、行业类别及检查频次。

全年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93家，占年度监督检查企业总数的86.1%。其中非煤矿山企业29家，煤矿38家次（21家煤矿全年大部分检查2次），危化企业32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16家，安全培训机构6家，工贸及其他企业（金属冶炼、涉爆粉尘等）65家，三年内发生过事故的企业7家。

（三）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根据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文件要求，一般检查单位范围为：

1.本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

2.对下级安全监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抽查所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3.其他应当纳入一般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四）一般检查单位数量及检查频次。牵头科室或执法机构在市场主体库中按4%的比例按“双随机”抽查方式实施检查。全年安排一般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31家。其中非煤矿山企业12家、危险化学品（含烟花爆竹）企业7家、工贸及其他企业12家。一般检查单位原则上一年不超过1次检查（复查除外）。

四、监督检查重点内容

执法人员对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监督检查，重点监督检查下列事项：

（一）依法通过有关安全生产行政审批的情况；

（二）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考核情况；

（三）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

（四）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安排用于配备劳动防护用品、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经费，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投入的情况；

（五）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六）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配备或者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情况；

（七）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和实习学生受到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其教育培训档案的情况；

（八）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以及按规定办理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情况；

（九）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情况；

（十）对安全设备的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的情况；

（十一）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和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

（十二）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情况；

（十三）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的情况；

（十四）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与对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情况；

（十五）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督促整改安全问题的情况；

（十六）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治理，以及向从业人员通报的情况；

（十七）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以及有关应急预案备案的情况；

（十八）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兼职救援队伍、开展救援培训、签订应急救援协议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的配备、维护、保养的情况；

（十九）按照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二十）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工程建设抗震设防等，工程建设地震安全性评价情况；
（二十一）人员密集场所管理单位的消防管理情况；
（二十二）重要江河湖泊管理单位防汛及应急演练工作情况；
（二十三）有专门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情况；
（二十四）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强化保障。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应急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有关科室和执法机构应当按照依法治市的总体要求，严格执行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严肃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切实解决检查多、执法少，重检查、轻处罚和执法宽松软等问题。要充分做好计划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协调安排执法人员和执法车辆，妥善处理好其他执法和非执法工作事项，确保计划顺利实施。

（二）细化方案，密切配合。各牵头科室和执法机构进行执法检查时，须提前制定检查计划，并提交政策法规科随机抽查企业、检查事项和执法人员。涉及到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等行业开展教育培训、应急预案等专项执法检查时，原则上与业务科室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实施。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手册（2020年版）》，科学编制《现场检查方案》，并履行报批程序。牵头科室或执法机构要事先做好与县（区）应急管理部门的联系沟通工作，协调县（区）应急管理部门做好监督检查的配合检查。

（三）明确分工，依法公开。根据信息公开有关要求，各牵头科室在每次执法检查工作结束后15日内，报政策法规科在“执法监督信息”栏目公布本次检查结果。作出行政处罚的，案件办理科室在7日内将处罚信息在局网站予以公示；作出重大行政处罚的，在相关报刊上予以公开。移交县（区）应急管理部门跟踪督促落实隐患整改以及违法行为立案查处的，由被移交部门负责后续处理情况的信息公开工作。

（四）及时总结，完善台帐。执法人员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手册》规定，做好执法文书的填写和整理归档工作，建立监督检查工作台帐，认真分析评估执法检查开展和计划完成情况；对将计划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通报政策法规科。政策法规科每季度要及时进行研究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确保顺利完成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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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广元市应急管理局2021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表
	

	填报时间：2021年1月20日

	执法科室机构
	拟定时间
	检查企业总数
	检查类型
	备注
	

	
	
	
	重点检查企业
	双随机

检查企业（家）
	
	

	安全生产基础管理科
	第一季度
	13
	旺苍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李家河尾矿库、旺苍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850技改扩能尾矿库、青川县碑垭固废管理有限公司、剑阁县金俊陶土矿有限公司下寺镇陶土矿、广元市顺发石膏有限责任公司石膏矿、青川建峰乡青峰村铝矿厂、青川县俸佳硅矿有限责任公司爬岩子石英砂岩矿北井、青川英华矿业有限公司阳泉坝石英砂岩矿、青川英华矿业有限公司白岩子石英砂岩矿、旺苍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李家河铁矿（共10家）
	3
	
	

	
	第二季度
	18
	旺苍县月兴石灰石矿、巴中市皓丰源实业有限公司旺苍鸿胜分公司、旺苍县湘板河建耀青石厂、广元市联创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旺苍天台料场、广元市宏术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旺苍县浩远矿业有限公司陈家沟尾矿库、旺苍县旺鑫钼矿责任有限公司水磨钼矿尾矿库、攀成钢旺苍金铁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余家沟尾矿库、广元市领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四川中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广元启明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市林丰铝电有限公司、广元中孚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广元金鲲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君安天源精酿啤酒有限公司（共15家）
	3
	
	

	
	第三季度
	10
	青川银丰铜业有限公司、四川启元炭素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市开云碳素制品有限公司、广元龙腾纺织有限公司、苍溪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青川县康辉石业有限公司干沟饰面花岗岩矿Ⅳ矿、青川县金辉石业有限公司干沟饰面用花岗岩矿Ⅱ矿段（共7家）
	3
	
	

	
	第四季度
	12
	四川正源铁路道碴有限公司旺苍采石场、旺苍虎林矿业有限公司虎林硅石矿、青川县鸿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七佛乡桂佛村方石头梁石英砂岩矿、广元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柜子岩石灰岩矿、中石油川西北气矿广元采气作业区、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点地面工程建设项目部、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采气二厂、中石化广元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中石油九龙山净化厂（共9家）
	3
	
	

	
	小计
	53
	共41家
	12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
	第一季度
	16
	中石油广元销售分公司广元油库、华油天然气广元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管道广元作业区、苍溪县钱龙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苍溪吉通能源有限公司、四川正元工贸有限公司、旺苍攀成钢焦化有限公司、剑阁县剑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剑阁县雄关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市朝天区烟花爆竹专营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市远盛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旺苍县金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青川县九成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市朝天区翔福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共14家）
	2
	
	

	
	第二季度
	13
	广元市昌吉化工有限公司、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资供销分公司、川北气矿广元作业区、旺苍县合众化工有限公司、广元市天森煤化有限公司、剑阁县禹鑫化工有限公司、广元巴人气体有限公司、广元华洋化建有限公司、广元市拜克化学原料有限公司、广元市金玉源商贸有限公司、广元市博滕化工有限公司（共11家）
	2
	
	

	
	第三季度
	15
	广元市康瑞气体有限公司、广元市东盛特种气体有限公司、广元水电五局医用制氧厂、中石油广元销售分公司、中石化广元分公司、交投中油广元分公司、广元市石油公司、中石油广元销售分公司广元油库、华油天然气广元有限公司、四川苍溪吉通能源有限公司、旺苍攀成钢焦化有限公司、旺苍县合众化工有限公司、旺苍县天森煤化有限公司（共13家）
	2
	
	

	
	第四季度
	11
	苍溪县勇泰化工有限公司、广元市吉祥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苍溪县供销社锦虹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苍溪县庆祥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苍溪县金园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旺苍县巴山大地红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昭化区祥润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昭化区供销合作社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青川县烟花爆竹专营公司、剑阁县剑门关烟花爆竹公司（共10家）
	1
	
	

	
	小计
	55
	共计48家
	7
	
	

	煤矿安全监管科煤炭监察执法大队
	第一季度
	9
	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家河煤矿)、四川川煤石洞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市小溪沟煤业有限公司小溪沟煤矿、广元市荣和矿业有限公司李家碥一矿、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责任有限公司(代池坝煤矿)、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赵家坝煤矿）、广元市市中区从容煤矿、旺苍县光明煤业有限公司治城煤矿、旺苍县应急局。（共9家）
	0
	
	

	
	第二季度
	10
	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责任有限公司(代池坝煤矿)、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赵家坝煤矿）、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旺苍黄家沟煤矿、旺苍县碗厂河煤业有限公司、旺苍县葡萄石煤业有限公司东井、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公司梁家山煤矿、广元市碗厂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碗厂河煤、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家河煤矿)、四川川煤石洞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责任有限公司。（共10家）
	0
	
	

	
	第三季度
	9
	四川川煤石洞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市大王沟煤矿、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赵家坝煤矿）、双龙煤业、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家河煤矿)、广元市金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市锋力煤业有限公司、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责任有限公司(代池坝煤矿)、利州区应急局。（共9家）
	0
	
	

	
	第四季度
	10
	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责任有限公司(代池坝煤矿)、四川大业集团陈家岭煤矿、旺苍县白水兴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水煤矿、四川川煤石洞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市天道煤业有限公司金珠煤矿、广元市地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凉水泉煤矿、广元市三军煤业有限公司（三军煤矿）、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赵家坝煤矿）、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家河煤矿)、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责任有限公司。（共10家）
	0
	
	

	
	小计
	38
	共计21家，实施38家次检查
	0
	
	

	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支队
	第一季度
	7
	剑阁县剑门关烟花爆竹公司、苍溪县金园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青川县烟花爆竹专项公司、市文旅集团、旺苍攀成钢焦化有限公司、旺苍宏达矿业有限公司（冶炼厂）（共6家）
	1
	
	

	
	第二季度
	9
	大唐亭子口水电站、广元中孚铝业有限公司、四川剑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广平高速各项目部、中铁十五局绵苍巴高速施工项目部、中石化广元分公司、华油天然气广元有限公司、青川英华矿业有限公司（共8家）
	1
	
	

	
	第三季度
	8
	广元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二十三局绵苍巴高速施工项目部、广元市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旺苍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市烟草公司、交投中油广元分公司、青川金辉石业有限公司（共7家）
	1
	
	

	
	第四季度
	8
	中铁五局绵广复线施工项目部、广元铁路枢纽综合物流基地、广元市石油公司、苍溪县吉通能源有限公司、广元市恒达矿产石英砂岩矿、四川博元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坤伍集团荣乐养生谷建设项目（共7家）
	1
	
	

	
	小计
	32
	共计28家
	4
	
	

	人事与训练科
	第一季度
	7
	广元市广泰职业培训学校、广元工程技工学校、青川县碑垭固废管理有限公司、广元市金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旺苍宏达矿业有限公司（冶炼厂）、苍溪县金园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共6家）

	1
	
	

	
	第二季度
	7
	苍溪嘉陵中等职业学校、苍溪县育才职业培训学校、广元市林丰铝电有限公司、旺苍县白水兴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水煤矿、四川剑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广元市孟林燃气有限公司平乐寺加油站（6家）

	1
	
	

	
	第三季度
	6
	四川核工业工程学校、广元市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青川县康辉石业有限公司干沟饰面花岗岩矿Ⅳ矿、广元市锋力煤业有限公司、广元市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共5家）

	1
	
	

	
	第四季度
	4
	中石油九龙山净化厂、广元铁路枢纽综合物流基地、苍溪县吉通能源有限公司（共3家）
	1
	
	

	
	小计
	24
	共计20家
	4
	
	

	救援协调与预案管理科
	第一季度
	4
	西南油气管道广元作业区、华油天然气广元有限公司、苍溪县金园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共3家）
	1
	
	

	
	第二季度
	4
	四川剑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大唐亭子口水电站、川北气矿广元作业区（共3家）
	1
	
	

	
	第三季度
	3
	广元市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救护大队)（共2家）
	1
	
	

	
	第四季度
	4
	四川川煤石洞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家河煤矿)、西南油气分公司（元坝救援中心）（共3家）
	1
	
	

	
	小计
	15
	共计11家
	4
	
	

	事故调查与统计科
	第一季度
	3
	中铁十五局一公司虎跳镇南流嘉陵江大桥新建工程项目经理部、四川荣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公路工程咨询监理事务所总监办（共3家）
	0
	事故“回头看”
	

	
	第二季度
	4
	中铁十五局一公司212线改建工程和广元市摆宴坝嘉陵江大桥工程项目经理部、四川华之初建设有限公司、四川省公路院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总监办、四川川煤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共4家）
	0
	事故“回头看”
	

	
	第三季度
	0
	检查对象待定（事故企业无法确定）
	0
	事故“回头看”
	

	
	第四季度
	0
	检查对象待定（事故企业违法确定）
	0
	事故“回头看”
	

	
	小计
	7
	共计7家
	0
	
	

	合计
	224
	全市全年共计193家
	31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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